屏東縣101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
本土語言創作比賽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育要點。
二、目標
    鼓勵教師和學生從事本土語言文學的創作，提升教師本土語言教學的專業知能，有效推動本土語言教育。
三、辦理單位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  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和平國民小學
四、參加對象和組別
（一）參加的對象：本縣各公私立高中（職）、國中小學學生和教師。
（二）比賽的組別：
1.教師組：本縣各公私立高中（職）、國中小學教師（含校長、主任、實習教師、代理代課教師和本土支援教學人員）。
       2.國小組：本縣各小學的學生，分做「1-3年級組」和「4-6年級組」。
       3.國中組：本縣國中和公私立高中（職）附設國中部的學生。
   五、徵文內容
（一）徵文項目：
1.閩、客、原語詩：每一組別皆可參加。
       2.閩、客、原語童謠或念謠：每一組別皆可參加。
       3.閩、客、原語散文：每一組別皆可參加。
       4.閩、客、原語劇本：限教師組參加（寫給學生演的）。
       5.閩、客、原語短篇小說：限教師組參加。
（二）作品主題：（作品應該避掉學校名稱的相關字句）
    1.閩、客、原語詩：不限題材。
        2.閩、客、原語童謠或念謠：不限題材，適合學生讀、唸唱的題材皆可參加。
    3.閩、客、原語散文：符合本土的主題，例如風俗、習慣、人物、景點等等，題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訂。
    4.閩、客、原語劇本：作品有本土情懷、人文素養抑是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切合教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義的都可以參加。（劇情必須適合國中小學生觀賞）
      5.閩、客、原語短篇小說：不限題材。 
   （三）作品規格、字數：
       1.文字表達方式：全漢字抑是漢字與客語拼音、臺羅拼音系統並用【漢字以教育部頒訂之「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（第一批及第二、三批）」版本為主】。
       2.文稿請以WORD文書編輯軟體處理，而且以A4規格打字，字型以標楷體14號為主，直式橫書，送件時請學校將原稿（不需加封面）及報名表（如附件一）釘在一起，請附作品光碟一份，光碟內要附上用數位相機拍攝作者相片2張，以配合專刊的編輯。作品內部請不要書寫校名、姓名。（不接受個人的報名，若不符合規定者不能參加比賽）。
      3.字數：
      （1）閩、客、原語詩：以完整表達意念為主（30行以內）。
      （2）閩、客、原語童謠或念謠：以完整表達意念為主（30行以內）。
      （3）閩、客、原語散文：教師組至少1000字，國、高中（職）組至少800字，國小組至少500字為限。
      （4）閩、客、原語劇本：表演時間為8分鐘左右，字數無限制。
      （5）閩、客、原語短篇小說：5000字到10000字。
（四）每校至少一件，同一個作者無限制項目和件數。
         （五）收件日期及地點：請將報名表、作品【紙本一式四份】、光碟【內含作品（WORD檔）

及作者數位相片2張、報名表】、著作權轉讓同意書（附件二）

自101年10月30日至11月20日16:00前，用郵寄（郵戳為憑）或是親自送到

和平國小教務處收。 
（六）評審
       1.評審人員：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。
       2.評審日期：101年12月7日進前評審完畢，得獎名單公布於屏東縣教育處的網站和承辦學校（和平國小）的網站，不另外通知。
       3.評審標準：內容50％、音韻和修辭30％、創意和其他20％。
   （七）錄取和獎勵：
       1.錄取名額：每組錄取第一名1名，第二名2名、第三名3名，佳作若干名。若每組的件數未達20件（含），就錄取第一名1名、第二名1名、第三名1名，佳作若干名 （錄取名額視作品的程度增減）。
       2.獎勵：另案核定。
     （八）參加比賽注意事項：
         1.得獎的作品，主辦單位有使用權及修改權，公布於屏東縣教育處網站並製成教學媒體和教材，供教學研究應用，不另外算稿費。
2.參賽作品以原創無發表、出版或得獎作品為限，並且不得抄襲、翻譯、改寫，若牽涉著 作權或是專利權等等法律的責任，由參賽者自己負責，並追回原來發給之獎勵。
       3.所有作品經評審後，無論有無錄取，一律不退件。
       4.閩、客、原語詩和童謠或念謠的分別請參考以下的說明：
      （1）閩、客、原語詩：重視意境的表現，內容以抒情為主，注重啟發與暗示，藝術
           性哲理，層次較高，可不押韻。
      （2）閩、客、原語童謠或念謠：重視音樂性，形式有規律性，變化少，以實用為目的，是教育學生的工具，是初級入門，講究押韻。
六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和屏東縣政府補助。
七、辦理本項計畫有功人員，得報請本縣獎勵。
八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相同。
（附件一）
	屏東縣101年度本土語言文學創作徵文活動報名表

	作品編號（承辦學校填寫）：
	 
	作者相片黏貼處（可用印表機列印之），以可辨認作者本人之相片為主。

	參加組別
	□教師組            □國小1-3年級組   
□國小4-6年級組    □國中組
	

	語言別
	
	

	參加項目
	□詩
□童謠或念謠
□散文（字數：_______）
□閩客語劇本
□短篇小說（字數：_______）

	作品名稱
（題目）
	 
 

	參賽者姓名
	 
	性別
	 
	出生年月日
	 

	學校
	 
	年級
	 

	參賽者職稱
	 
	聯絡電話
	 
表單的底部
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附件二


附件三

屏東縣101年度本土語言文學創作徵文活動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小計
	說明

	評鑑費
	2,000
	10人*2天
	40,000
	

	膳費
	80
	15人*2天
	2,400
	(含茶水)

	印刷費
	300
	20
	6,000
	審查資料印製

	
	755
	40
	30,200
	成果成冊

	雜支
	3,800
	1式
	3,800
	總金額之5%

	總    計
	新台幣82,400元整


承辦：林明憲                  主計：李瑞香            校長：賴貞源
著作權轉讓同意書





本人(以下簡稱甲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與「屏東縣101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本土語言創作比賽活動」(以下簡稱乙方)茲同意獲獎後，獲獎作品以甲方參賽人為著作人，於獎次確定之時，獲獎著作人應不對乙方行使其著作人格權，並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乙方，必要時乙方對獲獎作品保有修改權，且承諾對乙方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(若違反上述承諾，甲方願放棄其得獎資格)。本獲獎作品乙方有研究、攝影、宣傳、網頁製作、展覽、出版(包括其他出版品)及保有修改權等權利，甲方不得異議。





甲方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之情事、抄襲、翻譯他人之作品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，一經查覺，甲方願取消獲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金、獎狀時，甲方願歸回所領獎金、獎狀，並賠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失。





此致


	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






立書人(即甲方)簽名                  


身份證字號：


戶籍地址：


連絡電話：(H)


          (O)


          行動電話:


(法定代理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※ 20歲以下未成年應請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






